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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简称《学位法》)在保留学位论文答辩渠道外,新增了实践成果答辩渠道。准

确把握用于学位申请的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成果类型与实施策略,是学位授予单位准确贯彻实施《学位法》的关

键。针对目前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中,学位授予单位对用于学位申请的实践成果的内涵认识不足、类型界定不明、
应用策略不清等问题,文章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背景和现状出发,界定其基本内涵,分析成果类型,提出学位

授予单位在实施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时应注重管理制度的系统性与合理性、成果形式的行业性与开放性、成果内容的

创新性与实践性,为学位授予单位推行实践成果学位授予渠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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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cademic
 

Degrees
 

(referred
 

to
 

as
 

the
 

Degree
 

Law)
 

has
 

introduced
 

a
 

novel
 

pathway
 

for
 

defending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longside
 

retaining
 

the
 

dissertation
 

defense
 

channel.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achievement
 

typ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practical
 

achievements
 

for
 

degree
 

application
 

is
 

crucial
 

for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to
 

accurately
 

implement
 

the
 

Degree
 

Law.
 

Aiming
 

at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graduate
 

degree
 

work,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unclear
 

definition
 

of
 

types
 

and
 

ambiguou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ractical
 

achievements
 

for
 

degree
 

application
 

among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oposal
 

for
 

practice-based
 

achievements
 

in
 

degree
 

applications.
 

It
 

defin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alyzes
 

the
 

types
 

of
 

achievements,
 

and
 

proposes
 

that
 

degree-
granting

 

institutions
 

should
 

emphasize
 

the
 

systematicness
 

and
 

rationality
 

of
 

management
 

systems,
 

the
 

industrial
 

relevance
 

and
 

openness
 

of
 

achievement
 

form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ity
 

of
 

achievement
 

contents
 

when
 

implementing
 

practical
 

achievements
 

for
 

degree
 

application.
 

Thi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based
 

degree
 

conferral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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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的主渠道。我国自1991年设立首个专业学位

以来,已培育大批此类人才,为行业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助力经济社会持续进步。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面对国家新形势新要

求,当前仍存在人才供给与行业产业需求脱节的问

题,部分领域还存在简单套用学术学位发展理念、思
路与措施的现象。为此,国家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意见》),确立两类学位同等地位;
202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

《学位法》)正式颁布,进一步夯实专业学位定位,破
解其教育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学位法》明确学

位类型包含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规定研究生“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可申请

相应层次学位[1],从法律层面确认实践成果与学位

论文在学位申请中的同等重要地位。实践成果成为

新的学位申请通道,打破了以往唯学位论文的申请

模式。然而,如何科学认定实践成果、保障学位授予

质量,成为学位授予单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位法》一经颁布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主要讨论围绕学位申请中的实践成果这一创新规

定。2024年6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

《学位法》贯彻实施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法律实施

后的学位授予流程、质量保障体系等议题深入研讨,
一致认为:“《学位法》明确实践成果可作为答辩内

容,但不同专业领域的实践成果应采用何种具体形

式、如何科学公正地评估其质量等问题,仍需进一步

研究明确。”[2]作为新概念,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

位实践成果(以下简称“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相关

研究在国内外均较为匮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成

果评价优化、内涵界定、本质特征的国际比较等方

面。例如,有学者提出应从评价理念与时俱进、评价

对象形式多元化、评价体系协同化三方面深化认

知[3];部分研究聚焦工程博士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

内涵、特征与价值导向,明确其与学位论文的差

异[4];还有研究建议借鉴荷兰4TU工程博士项目评

价体系,推动评价从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逐步采用

工程产品自然形态开展评价[5]。当前,如何准确界

定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本质内涵与成果类型、如何

通过实践成果的合理应用保障学位授予质量,这些

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亟待在实践落地前破解。
鉴于此,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和教育现状,分析专业学

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厘清各专

业类别常见的成果类型,探析保障学位授予质量的

具体实施策略,为学位授予单位推行学位授予新渠

道提供参考。

一、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背景与基本内涵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作为新增加的学位申请通

道,是新时代研究生学位工作的创新,必将成为研究

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为全面、准确地理

解其本质内涵,笔者认为应从时代背景出发,结合教

育现状进行理解与认识。
(一)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是建设科技强国

的现实需要

《学位法》作为新时代学位工作和教育法治建设

的重要法律文件,对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支撑引领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6]。2024年6
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等主办召开的《学位

法》贯彻实施研讨会亦指出,该法“为新时代我国高

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

基础,夯实了学位工作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基

石”[2]。作为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
略落实到国家基本法律的重要立法,《学位法》在规

范学位工作的同时,更强化了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

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导向,明确要求加快培养适

应国家战略需求与经济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其中,增设实践成果作为硕士、博士学位申请通道的

创新规定,正是该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

科技强国建设、服务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举措。在强

国建设与产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的核心内涵之一必然指向创新。它强调通过科技创

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服务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质

性支撑,这与《学位法》“着眼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

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则高度契合。
(二)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是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核心是人才培养与个体成长,在此基础

上延伸出支撑科学研究、服务经济发展的核心功能。
《学位法》以实施4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为基础,历经6年多起草

审议正式颁布[7],既吸纳了40年学位工作的实践经

验,更精准回应了当前学位工作的新变化与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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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增设实践成果作为硕士、博士学位申请通道的

创新规定并非凭空创设,而是与我国研究生教育40
年发展历程及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发展

的特征深度契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历经30余

年发展,从试点逐步走向全面铺开,已成为我国研究

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专业学位硕士在校生占比已达58.9%[8],2024
年、2025年招生计划中专业学位占比均超过66%;
专业学位博士招生规模持续扩容,占比从2015年的

2.59%攀升至2022年的17.7%[9],呈现出强劲发

展态势。顺应这一趋势,《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意

见》明确提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同等地位、同等

重要”,要求在培养链条中强化分类设置与实施[10],
并首次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表述,鼓励专业

学位领域开展相关探索。在此背景下,申请学位实

践成果的核心内涵之一即为“实践”。它强调研究生

须具备实践创新能力,研究课题须源于生产生活实

际,成果应具备紧密对接经济社会需求的实际价值。
从本质而言,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既是专业学位规模

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更是研究生分类培养

机制的关键体现,其适用主体主要聚焦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通过强化实践逻辑与应用导向,推动专业学

位教育实现“专业的更专业”的发展目标[1]。
(三)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是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的必然结果

2020年国家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明确提出教育评价“破五唯”核心目标,系
统阐明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路径与实施原

则,强调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问题导向的

评价机制,采用科学评价方法,推行分段分类评价改

革[11]。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正是该改革方案

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具体落地。按照评价改革方案

要求,研究生教育评价需回应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先

进生产力需求的适配问题,通过优化培养质量评价

要素、标准与机制,推动人才培养更紧密对接国家战

略需求,更及时、高效地响应经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

求。从本质而言,这正是高层次人才市场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因此,增设实践成果学位申请通道,不
仅是对学位工作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更将深度重塑

研究生培养过程:通过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打破

“唯论文”的单一评价导向,为“破五唯”改革提供坚

实抓手。这也决定了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核心内涵

之一必然是“验证与应用”,即要求成果能够在生产

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落地转化。用实践成果申请

学位这一政策的广泛实施,必将有效缩短教育与技

术研发、产业发展的距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发展,既提升教育对强国建设的支撑效能,也将扭

转固有人才评价观念,增强人才培养在生产生活实

际中的显示度与贡献度。
(四)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

  综上,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可界定为: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围绕国家战略需

求或行业实际问题,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开展系统性

实践研究,形成的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行业价值的

应用成果,并通过体系化报告完整呈现研究过程与

成果价值,经同行专家评审认可后,可作为申请硕士

或博士专业学位依据的研究成果。这一内涵包含四

大核心要素:选题源于实践、过程体现研究、成果具

备创新、价值服务行业,四者有机统一,彰显了专业

学位教育“面向实践、服务产业”的核心定位。

二、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成果类型

  明确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后,后续实

践落地的关键是厘清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具体类

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意见》首次将实践成果与

学位论文并置表述,并列举了实践成果的类型(专题

研究类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作
品创作、方案设计等),指出“鼓励对专业学位实行多

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10]
 

。上述所指的

专题研究类论文即为学位论文,而调研报告、案例分

析报告等类型即为实践成果。笔者认为,明确申请

学位实践成果的类型至关重要,它是保障学位授予

质量的基础前提。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必须获得教育

主管部门、学位授予单位的认可。申请学位实践成

果的类型应当由官方确定,体现其权威性,其认定职

责自然而然地落在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
目前,仅有全国工程专业学位教指委于2024年

10月发布《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

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工
程类专业博士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指出

该要求适用于电子信息、机械等8个专业学位类别

博士学位[12]。除此之外,其他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

会暂未发布相关规定。鉴于此,笔者系统梳理了全

国专业学位教指委此前发布的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指导性培养方案与学位基本要求[13],结合院校实践

案例(如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会
计硕士的案例入库成果),分析归纳出申请学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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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核心成果类型(见表1)。具体包括调研报

告、案例分析、产品设计(作品创作/工程设计)、方案

设计、政策分析、实验报告、诊断报告和其他。通过

分析发现,专业学位类别的实践成果类型以调研报

告、案例分析、产品设计(作品创作/工程设计)、方案

设计四种类型为主,具有行业特点的政策分析、实验

报告、诊断报告和其他类型为辅。显然,调研报告等

四类主要类型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意见》指出的

实践成果类型一致。基于上述分析,将申请学位实

践成果按照功能属性划分,分为产品类、方案类、报
告类三大类。三类成果既覆盖不同专业领域的实践

需求,又为后续质量评价提供了清晰的分类框架。
表1 已明确的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类型一览表

专业类别
发布
年月

成果类型

调研
报告

案例
分析

产品设计
(作品创作/
工程设计)

方案
设计

政策
分析

实验
报告

诊断
报告

其他

税务 2022-08 √ √
法律 2006-08 √ √
教育 2019-05 √ √ √

国际中文教育 2021-12 √ √ √ √
翻译 2024-05 √ √

工程类(含8个专业学位类别) 2024-05 √ √ √ √
农业 2024-05 √ √ √ √

工商管理 2024-05 √
公共管理 2018-10 √ √ √

会计 2024-05 √ √ √ √
图书情报 2024-02 √ √ √
工程管理 2022-02 √ √ √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网站或文件。“√”表示该专业类别相关规定有此类型。

(一)产品类实践成果

  产品类实践成果是指由研究生主导或核心参与

研发,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有形或无形产出,核心特

征为“可落地、可验证”,需配套提供产品原型、第三

方测试报告或实际应用证明等佐证材料,具体包括

硬件产品、软件产品、产品创作等。其中,硬件产品

适用于材料与化工、机械等工程类专业学位,如通过

技术创新研发的新设备、新装备、新产品等。软件产

品适用于电子信息等专业学位,包括具备独立应用

功能的应用软件、管理系统、算法模型或数字化平台

工具等。作品创作适用于设计、美术与书法、戏剧与

影视、出版等专业学位类别,如设计作品、影视创作、
出版策划方案等。

(二)方案类实践成果

  由研究生主导的、为解决特定实践问题设计的

系统性方案,核心特征是“针对性、可操作性”,涵盖

问题分析、方案设计、实施步骤、实际效果等内容,具
体包括工程方案、管理方案、教学方案等。工程方案

适用于土木水利、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等专业学位类

别,如工程建设方案、技术改造方案等。管理方案适

用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类

别,如企业战略方案、组织优化方案、公共政策实施

方案等。教学方案适用于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等专

业学位类别,如课程设计方案、培训方案等。
(三)报告类实践成果

  研究生主导的系统性报告,基于实践调研或案

例分析形成,核心特征为“实证性、参考性”,涵盖数

据支撑、分析逻辑、结论建议等内容。报告具体包括

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实验报告三类。其中,调
研报告适用于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图书情报等专业

学位,包括行业发展、社会问题、公共服务等调研类

报告;案例分析报告适用于法律、工商管理、会计等

专业学位,包括法律、企业管理、财务审计等案例分

析类报告;实验报告适用于中医、医学技术、农业、资
源与环境等专业学位,包括临床、农业育种、环境监

测等实验类报告。

三、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实施策略

  《学位法》于202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对学

位授予单位而言,在明确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

内涵与成果类型后,核心关切是如何落地,即如何在

保障学位授予质量的前提下顺利施行该举措,进而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笔者认为,实施过程中需重点

关注管理制度、成果形式与成果内容三方面,这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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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学位授予质量的关键。
(一)注重管理制度的系统性与合理性

  《学位法》建立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合法性

基础,然而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落实到学位授予单

位的工作流程中,仍需要制定一系列系统的、科学合

理的文件制度,以保障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有效、
高效实施。具体来说,这一系列制度既包含全国专

业学位教指委公布的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

相关的参考文件,也包含学位授予单位落实《学位

法》修(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文件,如研究生培养

工作规定、学位授予细则与标准、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的具体类型及要求、实践成果评阅规定、申请学位实

践成果的答辩规定等。
学位授予单位制度文件的系统性直接关系实施

机制能否落地,合理性则决定其实施效果。正如法

学专家所言,学位立法宜采用统一规定与列举情形

相结合的模式[14],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学位授予单

位制度文件的制订。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请的核心

载体,与学位论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制度文

件中需重点明确两方面内容:一是列举学位授予单

位各专业学位认可的实践成果类型,二是细化各类

实践成果的申请要求与评价标准。如此既能让师生

快速明晰可申报的成果范围,也能帮助其准确把握

各类成果的内涵、意义与要求,从而促进用实践成果

申请学位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注重成果形式的行业性与开放性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意见》在探索实践成果考

核方式的同时,明确要求“建立行业产业专家参与的

评审机制”[10]。《工程类专业博士申请学位实践成

果基本要求》也指出,“实践成果应面向国家、行业和

区域发展需求,围绕实际工程问题,与重大工程关键

技术突破、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

结合。”[12]可见,实践成果的内涵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高度契合,其类型必然要具备鲜明的行业产业

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培养文件对实践成果类

型的列举难以覆盖所有体现实践创新的成果形式,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实践成果形式的内涵表述应该

具有开放性。不管是工程类专业博士申请学位实践

成果的形式,还是表1列举的实践成果类型都有“其
他”一类,它们都是实践成果形式的开放性体现。另

外,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不仅会涌现新的实践

成果类型,原有的实践成果内涵、类型也可能滞后,因
此更需要实践成果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三)注重成果内容的创新性与实践性

  《学位法》开宗明义将“保障学位质量”列为立法

目的之一(第一条),并设专章“学位质量保障”(第六

章),从质量保障制度、导师队伍建设、质量评估等方

面明确了保障学位质量的相关措施与要素。可见,
高质量研究生培养是《学位法》的核心立法目的,也
是其贯彻落实的关键落脚点。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

请的研究成果,其可行性论证、研究实施、评审评价

等全环节均需围绕高质量研究生培养展开。对以实

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研究生而言,该成果直接体现其

创新实践能力与知识水平,而创新是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核心表征,因此实践成果需凸显创新性,且论

证、研究、评价等各环节应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标准,
以保障研究生学位质量。

如前所述,学位申请实践成果主要适用于专业学

位,所以实践成果的选题、成效、评价均应该与相关行

业、产业密切相关,这对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推进具有重要意义[15]。因此,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应紧

扣实践性内涵,其质量保障不仅体现在实践成果本身,
还贯穿于实践成果取得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以及在实

践成果认定、推广应用与评价评阅时的质量监督。与

学位论文不同,实践成果的质量保障应引入行业、产业

的相关机制与标准,需要行业产业专家深度参与。

四、结 语

  本文分析了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这一规定诞生的

时代背景与教育现状,认为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

科技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然结

果。在把握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时应关

注:一是实践成果源于生产生活实际,是解决国家战

略需求或行业实际问题过程中产生的成果;二是实

践成果应具有创新应用价值,能够体现研究生具有

相应学位要求的实践创新能力。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的成果类型丰富,各专业学位类别应根据本专业实

际明确适用类型及具体要求(如创新性、框架、选题、
呈现形式等),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作为新增的

学位申请渠道,学位授予单位在推行过程中,应注重

管理制度的系统性与合理性、成果形式的行业性与

开放性、成果内容的创新性与实践性。可以预见,申
请学位实践成果将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的

主渠道,成为推动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进
而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为我国更快迈

向教育强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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